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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采购需求所提出的要求是对本次招标服务的基本要求，并未涉及所有服务细节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、规范的全部条款。投标供应商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除了满足采购需求的要求外，还应符合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标准》（GB 8408-2018）（如拟放置大型游乐设施）且需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等要求，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。	
二、项目需求与技术服务标准
（一）核心运营要求
1.游乐项目要求：（1）投标人需提供 [具体游乐项目清单，如旋转木马、套圈游戏、儿童城堡、射击类游戏等]，所有项目需符合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标准》（GB 8408-2018）及儿童游乐安全相关规定；（2）游乐设备需经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，提供有效期内的检测报告，严禁使用老旧、报废或无安全保障的设备；（3）项目需贴合劳动节节庆氛围，摊位布置需采用喜庆风格（可参考文旅公司节日设计元素），不得设置低俗、危险或违反公序良俗的项目。
2.运营时间：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5日，每日运营时长不少于 10 小时（建议 10:00-22:00），不得擅自暂停运营，确需暂停的需提前 24 小时书面报备采购单位。
3.人员配置：（1）每个摊位至少配备 1 名持证操作人员 + 1 名安全管理员，操作人员需熟悉设备操作流程及安全注意事项，安全管理员负责现场秩序维护及安全监管；（2）工作人员须文明服务，使用规范用语，主动引导游客有序游玩，不得与游客发生争执；（3）工作人员需参加岗前培训，熟悉应急处置流程，培训记录报采购单位备案。
4.服务规范：（1）在摊位显著位置张贴价目表、安全须知、投诉电话，价目表需清晰明确，不得擅自提价；（2）游客投诉处理响应时限≤30 分钟，复杂投诉需在 24 小时内给出解决方案，投诉处理率 100%；（3）不得强制消费、误导消费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竞标底价：12%（此为招标方最低总收入所得分成）
6.报价方式：本项目按照费率进行填报，游乐项目报价不得低于本项目总营业收入的12%（低于12%的按无效投标处理）。
（二）安全保障要求
1.设备安全：（1）运营前每日对设备进行安全检查（如螺栓紧固、电路检测、防护设施完好性），建立检查台账（每日签字确认），发现问题立即停用并整改；（2）设备运行期间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识，配备充足防护设施（如安全带、防护栏、防滑垫），儿童游乐项目需明确身高/年龄限制；（3）设备需定期维护保养，运营期间安排专人值守，严禁超员、违规操作。
2.人员安全：（1）对游客进行安全告知（如系好安全带、禁止违规行为），儿童游玩需有监护人陪同，监护人未陪同的不得允许游玩；（2）严禁操作人员酒后上岗、疲劳上岗，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；（3）配备急救箱（含常用药品、绷带、消毒用品等），安全管理员需具备基本急救知识。
3.应急处置：（1）制定应急预案，涵盖设备故障、游客受伤、恶劣天气（雨雪、大风）、火灾等场景，明确处置流程、责任人员及联系方式；（2）运营期间组织至少 1 次应急演练，留存演练记录；（3）发生突发事件时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第一时间救治伤员、疏散游客，并在 15 分钟内上报采购单位及相关部门。
4.责任承担：运营期间因设备故障、操作不当、安全管理缺失等导致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，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（含赔偿、行政处罚等）。
（三）场地与合规要求
1.场地管理：
（1）保持摊位及周边 1 米范围内整洁，每日运营结束后清理垃圾、杂物，做到 “人走场清”；
（2）不得损坏场地原有设施（如地面、绿化、照明），不得擅自改变摊位位置、扩大经营面积，不得占用公共通道；
（3）摊位搭建需符合安全标准，不得影响周边环境及其他经营主体。
（4）餐饮摊位占比不超过1/3。
2.合规运营：
（1）中标人负责办理游乐项目运营所需的全部审批手续（如特种设备使用登记、临时经营许可、消防安全备案等），确保运营期间证照齐全有效；
（2）严格遵守《广告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（如有食品售卖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不得发布虚假宣传，不得销售不合格商品；
（3）接受采购单位及寿县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配合提供相关资料。

